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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程建设诚信典型企业申报表 

单位名称  

信用等级 （2018年初评企业无需填写） 

有 效 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法    人  资质等级  

联 系 人  电   话  

地    址  

本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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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企业诚信案例征集表 

单位名称  

信用等级 （2018年初评企业无需填写） 

有 效 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法人代表 

 

联系人  电话  

地     址  

曾获主要 

奖励 

 

主
要
事
迹
（
约1000

字
，
可
另
附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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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个人诚信案例征集表 

姓    名  

照

片 
 

身份证号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曾获主要

奖励 

 

主
要
事
迹
（
约1000

字
，
可
另
附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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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工程建设诚信典型企业推荐单位名单 

序号 单 位 名 称 

1 安徽省建筑业协会 

2 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 

3 大连市建筑行业协会 

4 福建省建筑业协会 

5 甘肃省建筑业联合会 

6 广东省建筑业协会 

7 广西建筑业联合会 

8 广西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协会 

9 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 

10 贵州省建筑业协会 

11 海南省建筑业协会 

12 河北省建筑业协会 

13 河南省工程建设协会 

14 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 

15 湖北省建筑业协会 

16 湖南省建筑业协会 

17 吉林省建筑业协会 

18 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 

19 江西省建筑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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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名 称 

20 辽宁省建筑业协会 

21 内蒙古建筑业协会 

22 宁夏建筑业协会 

23 青岛市建筑业协会 

24 青海省建筑业协会 

25 山东省建筑业协会 

26 山西省建筑业协会 

27 陕西省建筑业协会 

28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29 上海市市政公路工程行业协会 

30 深圳建筑业协会 

31 四川省建筑业协会 

32 天津市建设行业联合会 

33 武汉建筑业协会 

34 新疆建筑业协会（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5 云南省建筑业协会 

36 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 

37 中国安装协会 

38 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 

39 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 

40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1 中国建材工程建设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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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名 称 

42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43 中国建筑业协会核工业建设分会 

44 中国建筑业协会石化建设分会 

45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46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47 中国林业工程建设协会 

48 中国煤炭建设协会 

49 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建设协会 

50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 

51 中国疏浚协会 

52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 

53 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 

54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企协 

55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企协 

56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工程建设协会 

57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工程建设专业委员会 

58 中国新兴（集团）总公司 

59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60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协会 

61 重庆市建筑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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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工程建设诚信典型企业征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发挥工程建设行业诚信典型示范引领作用，表扬行

业内诚信经营、规范运营、社会信誉良好、社会责任感强的诚信企

业，形成褒扬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提高诚信建设整体水平，促进

工程建设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程建设诚信典型企业征集工作由中国施工企业管理

协会信用评价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信用委”）组织实施。 

第三条  工程建设诚信典型企业征集活动每年组织一次。 

第二章  征集原则及条件 

第四条  征集工作坚持综合性、导向性、激励性原则；坚持求

真、务实、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第五条  申报企业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二）坚持诚信经营、以义取利的道德情操和价值追求，生产

活动坚持质量至上。 

（三）企业综合管理水平高，经营活动信守契约，重合同，守

信誉，业绩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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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用管理制度比较完备，诚信文化浓厚。 

（五）达到工程建设企业社会信用评价“AAA”等级标准，且

在“中国工程建设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平台”中有完整的信用信息。 

（六）未发生不良信用记录。 

（七）社会信誉较高。 

第三章  征集程序 

第六条  经企业申请，各地方、行业协会按照申报条件和名额

要求向信用委办公室进行推荐。如地方或行业未设立协会，可由部

门、省、直辖市、自治区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推荐。无行业协会、无

行政主管部门的中央直属企业，可由总公司推荐。 

第七条  申报企业进入“中国工程建设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平台”，

按照系统要求提供相应资料。 

第八条  由信用委办公室对申报企业进行资格审查，并做必要

的相关信息核实，将初审结果交信用委审定。 

第九条  将审定结果通过协会官网向社会公示，广泛征求社会

各界意见，最终确定“工程建设诚信典型企业”名单。 

第十条  被确定为“工程建设诚信典型企业”的企业由中国施

工企业管理协会颁发证书，在有关媒体公告。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对当选企业进行动态监督管理，有一般失信行为者，

责令其限期整改，对出现严重失信事件者，撤销其“工程建设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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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企业”称号，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申报单位和推荐单位一定要实事求是，严格把关，

客观评价，确保质量。杜绝任何形式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现象，

确保征集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正性。 

第十三条  工作人员要秉公办事，严格执行征集标准和有关规

定，严格遵守纪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

予批评、警告，直至建议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信用评价工作委员

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